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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论叙事文本的叙事交流模式

谭 君 强
（云南大学 中文系，云南 昆明６５００９１）

摘　要：费伦质疑在查特曼叙事文本内在的交流过程中，人物何以不是叙述交流过程中的一部分。实际上，人物虽

未直接在这一流程图中出现，但仍然包含在交流过程中，以各种方式实现相互交流，并保持与其他要素的关联。雅

恩的交流图式在内文本层中包含着人物，但 二 者 的 交 流 图 式 均 存 在 缺 陷，即 它 们 所 表 现 的 均 为 单 一 的 传 导 过 程。

叙事文本内各成分之间，其交流过程是双向的、相互产生影响与作用的；这种交流同时也出现在文本内外的不同成

分之间，形成多向交流，构成叙事文本内外多重动态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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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叙事学及叙事作品分析与研究中，叙事文本

内在的交流一直是叙事学者所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

之一，围绕这一问题所提出的看法与发表的论文不

在少数。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，在 湖 南 长 沙 举 行 的 第 三 届

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五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上，应

邀参加会议 的 的 美 国 学 者 詹 姆 斯·费 伦 作 了 题 为

《为什么人物不是叙述交流模式中的一部分？：抑或

是 对 一 个 新 模 式 的 修 辞 性 研 究》（Ｗｈｙ　Ａｒｅｎ’ｔ
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　Ｐａｒｔ　ｏｆ　ｔｈｅ　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　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
Ｍｏｄｅｌ？：Ｏｒ，Ａ　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　Ａｐｐｒｏａｃｈ　ｔｏ　ａ　Ｎｅｗ
Ｍｏｄｅｌ）的 大 会 发 言，对 美 国 学 者 查 特 曼１９７８年 在

其《故事与话语》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有广泛影响的

叙述交流模式提出了异议。
这里，让我们首先回到查特曼以符号学的交际

模式所列出的说明叙事文本交流过程的图表，查特

曼对叙事文本的交流过程以如下图示表明。
真实作者‐ ‐→叙 事 文 本［隐 含 作 者→（叙 述

者）→（受述者）→隐含读者］‐‐→真实读者［１］１５１

在上述图表中，包含着六个要素，可以称为六个

参与者。其中有两个参与者被置于叙事文本的框架

之外，这就是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。在查特曼看来，
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“在最终的实践意义上是不可

或缺的”［１］１５１，之所以将其列于叙事文本交流框架之

外，主要是因为他们均不参与叙事文本之内的交流

过程。
查特曼认为，叙事文本框架之内的四个参与者

并不都是必须的，“只有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对于叙

事文本是必不可少的，而叙述者和受述者则是可以

取舍的”［１］１５１。他 因 此 而 将 二 者 置 于 括 号 之 内。查

特曼 认 为，“隐 含 作 者 建 立 起 了 叙 事 文 本 的 规 范

（ｎｏｒｍｓ）”，“这种 规 范 属 于 一 般 的 文 化 符 码”。“真

实作者可以通过其隐含作者将任何他所喜欢的规范

视为理所当然”［１］１４９。按照查特曼的叙述交流模式，
如果叙事文本中存在着叙述者和受述者，那么，交流

自隐含作者开始，达于叙述者，再传到受述者，最后

达于隐含读者。假如叙述者与受述者都不存在，那

么，交流就仅仅限于从隐含作者传向隐含读者。
查特曼首先提出的这一叙述交流模式为叙事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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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所广泛采用，已经形成为詹姆斯·费伦所称的“叙
述交流的 标 准 模 式”（ｔｈｅ　ｓｔａｎｄａｒｄ　ｍｏｄｅｌ　ｏｆ　ｎａｒｒａ－
ｔｉｖｅ　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）。期间尽管一些叙事学家或建

议减少流程图表中的基本要素，如排除隐含作者，或
提议对这一流程图作某些变动，如将隐含作者置于

叙事文本框架之外，但这些提议仅仅巩固了这一交

流模式在叙事理论中的中心地位，“用托马斯·库恩

的话来说，这一叙述交流模式构成为叙事理论中常

规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”。
费伦认为这个模式存在“一个重大缺陷”，理由

一如其提交给大会论文的标题所示，即他质疑在查

特曼的叙述交流模式中，何以在所有参与者中没有

出现人物，对此他作了这样的回答：“人物之所以未

能成为叙述交流模式的一部分，就在于叙事学家花

了过多的精力去阐述故事与话语的区分：这样的区

分已被视为是关于叙事的亘古不变之理，而人物是

故事的一部 分，交 流 模 式 则 关 涉 话 语，人 物 已 然 缺

席，而叙事学家却并未质疑这种缺席。”
对于费伦质疑的核心问题，即在流程图中“为什

么人物不是叙述交流模式中的一部分？”需要对问题

进行深入一步的分析与研究，方可作出回答，而不能

仅从其中六个参与者中没有直接出现“人物”这一成

分便可遽下结论。笔者认为，首先，从形式上说来，
流程图确实并未列出人物一项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其

中不包括人物。在这里，需要从与人物休戚相关的

叙述者出发，去探讨叙事文本中人物所处的位置与

人物所起到的交流作用。不能否认，叙述者与人物

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区分，在叙述交流过程中也各有

其位置。一如查特曼在谈到故事与话语这二项区分

时所曾提到的那样：“需要注意，叙述者不能与故事

空 间 发 生 冲 突，而 必 须 在 话 语 空 间 的 疆 界 之

内。”［２］１２３这也恰恰表明了查特曼在其叙述交流模式

的流程图中 何 以 仅 仅 将 叙 述 者 列 入 其 中 的 原 因 所

在，也与上面费伦所指出的“人物是故事的一部分，
交流模式则关涉话语”的说法相应。但在笔者看来，
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列出叙述

者本身，就意味着其中已经隐含或者包括人物在内。
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并不是在构成叙事作品的语言

中表达其自身的个人，而属于一种功能，属于“‘表达

出构成文本的语言符号的那个行为者’或其他媒介

中与之相当的行为者”［３］１９。叙述者作为“文本中所

刻画的进行叙述的讲述者”［４］６６，是体现在文本中的

“声音”与叙述的源头。而其讲述的内容，其所发出

的“声音”，就叙事作品而言，最主要的是一个个相互

有着关联的事件，而这些事件正是由人物所引起与

经历的。人物透过叙述者的讲述而跃然纸上，伴随

着整个交流过程。在包含着母题集合的特定叙述的

叙述世界中，不论是作为构成叙述中个体的“真实”
范围的事实（或绝对的）叙述世界，还是从个体创造

世界或表 现 世 界 的 可 能（或 相 对 的）叙 述 世 界［４］６４，
都不外乎由作为个体的人所创造，这种创造包括叙

述在内，包括由作为作者的可靠或不可靠的代言人

在叙事文本中的叙述在内。而“叙述作为一种文化

表意行为，必须卷入人物；描述不卷入人物的自然变

化，是科学报告”［５］。因而，在这里，叙述者与人物的

关系，是相伴相生、不可分离的。
费伦在其论述中，提到主要由对话构成的小说

中所出现的人物，并以乔治·Ｖ．哈金斯创作于１９７０
年的犯罪小说《线人》作为例子，来说明在作品中会

“必不可少地会使用人物，尽管是以间接的方式，来

实现叙事的标准功能，即报导、阐释和评价”，以此作

为人物是叙述交流模式一部分的论证。费伦所述，
在这里涉及一个问题，即人物是否可以独立地、没有

任何中介地自行在叙事文本中活动与讲述？回答是

否定的。也就是说，人物不可能自己在文本中活动，
自己在文本中“报导、阐释和评价”，人物离不开作为

叙述源头、作 为 讲 述 人 物 活 动 的 叙 述 者 这 一 中 介。
这种情况，在叙述者外在于故事，作为叙事文本中纯

粹的讲述者来说是如此；在叙述者内在于故事之中，
作为其中的一个人物、即人物叙述者来说更是如此。
在一些纯粹以人物对话方式出现的叙事作品中，如

早在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时期出现的狄德罗的哲理小

说《拉摩的侄儿》中，整部作品中只出现两个人物：作
为拉摩的 侄 儿 的“他”，和 与 之 相 对 的 叙 述 者“我”。
整部作品就是这二者之间的对话，他们在其对话中

实现着“报导、阐释和评价”。然而，“他”和“我”这两

个人物，并非直接出现在文本的叙述交流过程中，而
是透过叙述者来实现的。当“他”和“我”在叙事文本

中直接说话时，看似以人物的身份直接出现，但实际

上这里的人物首先是叙述者，首先实现的是叙述者

的功能。被赋予叙述功能的叙述者与作为目睹并参

与故事事件的人物相互重合，这样的人物就成为具

有双重功能的人物叙述者。费伦在前面已经提到在

作品中使用人物时，“是以间接的方式”来表现的，实
际上已经意 识 到 人 物 是 不 可 能 在 作 品 中 直 接 露 面

的，而必须透过叙述者这一中介来实现。
在《拉摩的侄儿》中，在“他”和“我”这两个人物

叙述者讲述的同时，叙述者的中介作用可以从叙事

作品中明显地看出来。在作品的开头部分，叙述者

对将要出现在文本中的“我”、人物叙述者自身与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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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人物———拉摩的侄儿，即文本中的“他”作了介

绍，从而为 引 入 此 后 两 个 人 物 的 对 话 奠 定 了 基 础。
作品开头即是：“不管天气是好是坏，我有个习惯，每
天下午五点钟光景，就到御花园散步去。人们会看

见，老是独个儿，坐在阿让松路长凳上沉思默想的那

个人就是我。我沉思着政治、爱情、趣味或哲学，让

我的心灵尽 情 恣 意 地 为 所 欲 为。”［６］２０５稍 后，这 位 叙

述者引出了他的人物：

　　一天下午，我在那里，多观看，少说话，尽量
少听，这时有一位上帝不令这地方缺少的最奇
怪的人物向我招呼。他是高傲和卑鄙、才智和
愚蠢的混合物。在他脑海里正当和不正当的思
想一定是奇异地混淆在一起；因为他毫不夸张
地表露了自然赋予他的优良品质，但也毫不羞
耻地表露了他所接受的恶劣品质。此外，他禀
有坚强的体魄，特出想象力的激动和非常壮健
的肺。［６］２０６

叙述者对他的外貌、穿着、秉性一一道来，一直到接

近最后，点出了这位性格矛盾的“怪人”：“现在你已

经知道了。他是著名音乐家拉摩的侄儿。”在此后分

别以“我”、“他”作为标示的两个人物的对话中，叙述

者也不时以括号的形式对与之对话的“他”的各种动

作、表情、行动等，以及“我”在听了“他”的话后的思

想、反应等加以展现，如：“他不答复我的话，却摇起

头来，用手指指着天上，说道。”“一会儿过后，他现出

了高傲的神情，抬起头来，把右手放在胸前，一边走

一边说。”“这个傻子关于人们和性格所作的观察的

恰 当，有 时 使 我 觉 得 惊 讶，我 这 样 告 诉 了

他。”［６］２０７－２９５综上可以 看 出，在《拉 摩 的 侄 儿》中，确

实就是通过人物来“实现叙事的标准功能，即报导、
阐释和评价”的；但同样明确的是，它不是人物的直

接现身，而 必 须 透 过 叙 述 者 作 为 中 介 来 实 现 其“报

导、阐释和评价”，这样看来，人物也就必不可少地是

包含在叙述交流模式中的一部分，尽管在查特曼叙

事文本交流模式的六个成分中没有直接出现“人物”
一项。

费伦将人物不是叙述交流模式的一部分的原因

归之为故事与话语的区分：“由于故事／话语的区分

已被看作叙事学的基本问题，我们已经接受将其视

为获取叙述的本质的根本。既然叙述者在这二元项

中属于故事层面，而交流模式则关涉话语，那么叙述

者不是其中一部分就是很自然的。”故事与话语的区

分是叙事学界所广泛接受的，尽管出现过一些力图

解构这一区分的意图，但仍然无法动摇这一区分在

叙事学研究与分析中的作用。按普林斯在《叙事学

词典》中所指出的，故事指的是叙事的内容层面，与

其表达层面或话语层面相对［４］９３。查特曼则从结构

主义理论出发，对故事与话语作了这样的区分：“故

事指内容，或 事 件（行 动）链，连 同 可 称 之 为 存 在 物

（人物，环境）的部分；话语则是表达，以各种表达使

内容得以交流的方式。”［２］１９故事与话语的区分有益

于对叙事作品作更为深入的内在分析与研究，然而，
作为一种人为的区分，就如同叙事作品或其他任何

作品在作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时不是绝对的、而是相

对的一样，二 者 之 间 既 存 在 着 区 别，但 同 时 又 有 交

集。费伦实际上也意识到这一点，他在谈到上述哈

金斯的犯罪小说《线人》中人物的对话时就说到：“人
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场景经常同时起到事件以及通

过其他方式，如作为故事或话语实现叙述功能。试

图确定这些对话场景到底是属于故事与话语这一二

元对立中的哪一方，就如试图确定维特根斯坦著名

的图像中究竟是表现一只鸭子还是一只兔子一样。”
叙事作品本身是不可分割的，然而作为研究对

象，叙事学家将叙事文本区分为不同的层次。如果

从将叙事文本内在地区分为不同层次的角度出发，
那么，故事与话语之间的交集就更容易看出来。罗

兰·巴特指出：“叙事作品是一个等级层次，这是无

可置疑的。理解一部叙事作品不仅仅是理解故事的

原委，而且也是辨别故事的‘层次’，将叙述‘线索’的
横向连接投射到一根纵向的暗轴上；阅读（听讲）一

部叙事作品，不仅仅是从一个词过渡到另一个词，而
且也是从一个层次过渡到另一个层次。”罗兰·巴特

建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：“一、‘功能’层

（用普罗普和布雷蒙著作中所指的含义）；二、‘行为’
层（用格 雷 马 斯 把 人 物 看 成‘行 动 元’时 所 指 的 含

义）；三、‘叙述’层（基本上与托多罗夫的‘话语’层相

同）。”［７］９在巴特 对 叙 事 作 品 内 在 的 层 次 区 分 中，显

然可以看出故事与话语这两个层面的融合与交集。
从叙事文本内在的层次出发，在一些学者所列

的叙述交流模式中，有的就直接将人物列入其中，如
德国学者曼弗雷德·雅恩（Ｍａｎｆｒｅｄ　Ｊａｈｎ）。既然叙

事文本内在地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层次，相应地，其交

流过程也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展示出来。曼弗雷德

·雅恩认为叙事文本的交流至少涉及三个层次，每

个层次的交流都关系到其自身的信息发送者与信息

接受者（或者“发送者”与“接受者”）的结构。
雅恩将第一个层次称之为非虚构（或“真实”）交

流层（ｌｅｖｅｌ　ｏｆ　ｎｏｎ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　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），作者与

读者处于这一层次。对于任何一部叙事虚构作品来

说，其真实作者以及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构成了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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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层次。由于在作者与读者之间不存在文本范围之

内的交流，因而，这一交流层次被称为“超文本”（ｅｘ－
ｔｒ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）层。第 二 个 层 次 称 为 虚 构 调 整 层（ｌｅｖｅｌ
ｏｆ　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　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）或“叙事话语”层，在这一层次

上，虚构的叙述者向指明或未指明的受述者讲述故

事。第三个层次则为行动层（ｌｅｖｅｌ　ｏｆ　ａｃｔｉｏｎ），故事

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一层次上进行交流。这一层次之

所以被称为“行动层”，是由于讲述行动本身在范畴

上并不与其他行动相异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人们可以

简单地在言语行为（诸如讲述）与非言语行为（诸如

身体动作）之间进行区分。第二与第三这两个层次

合称为内文本（ｉｎｔｒ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）层，因为这些交流 均 发

生在文 本 这 一 层 次 范 围 之 内［８］。在 上 述 内 文 本 层

中，故事与话语这两个不同的层面无疑是相互交集

的。
在查特曼的流程图中，实际上也可以看出层次

的区分：其外在于叙事文本的层次，即真实作者与真

实读者相对应的层次，可以看作是与雅恩的第一层

次相对应。而雅恩的第二与第三层次相合的内文本

层，则在整体上与查特曼的叙事文本层相对应。同

样在叙事文本的层次之内，何以在雅恩的交流图中

能够出现人物，而在查特曼的流程图中却没有人物

呢？或许与前者有意无意地呼应罗兰·巴特叙事作

品三个层次中的“行为”层，而后者有意严格地将叙

述者限制“在话语空间的疆界之内”有关。前面对查

特曼的叙述模式的分析，已经间接地回答了费伦所

提出的问题，即尽管查特曼的模式中未列出人物，但
实际上存在着人物；而雅恩的模式则直接回答了费

伦的质疑，答案是人物可以是叙述交流模式中的一

部分。
就费伦所关注的人物一项来看，雅恩所描绘的

交流模式较好地指明了文本层次之内人物之间的相

互交流。这 一 交 流 在 文 本 的 第 三 个 层 次 的 范 围 以

内，但它在整体上是与包含着叙述者与受述者的第

二层次联系在一起的，这两个层次在整体上构成内

文本层，强调人物之间的交流发生在叙事文本之内。
与此同时，在第三层次上发生的人物与人物的交流，
仍然借由叙 述 者 的 讲 述，或 者 说，以 叙 述 者 作 为 媒

介，来表现叙事文本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交流关系。
在 上 述 查 特 曼 与 雅 恩 所 提 出 的 叙 述 交 流 模 式

中，前者未直接列出人物一项，后者则将人物之间的

交流直接列入。前者未列入人物，但同时包含着人

物；后者列入了人物，但依然包含在与之相关联的叙

述者与受述者的内文本层之内，也就是说，人物不是

直接在活动，直接在实现叙述的功能，而是透过叙述

者来实现。查特曼与雅恩的叙述交流模式可以起到

相互补充与完善的作用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无论是查特曼的模式也好，还是

雅恩的模式也好，都存在着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即它们

都属于单向传动的模式，费伦也注意到查特曼的模

式是假设了“一个单一的交流渠道”（ａ　ｓｉｎｇｌｅ　ｃｈａｎ－
ｎｅｌ　ｏｆ　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），但 他 并 未 对 此 提 出 质 疑。
笔者认为，交流不是一个单一传导的过程，而是一个

双向交流的过程。叙事文本内外的交流过程同样如

此。此外，这种交流并不限于两两相对的诸如真实

作者／真实读者、叙述 者／受 述 者、人 物／人 物 之 间 的

交流，而是各个不同成分之间可以有双向甚或多向

交叉的交流。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来说，读者在阅读

一部特定的叙事作品、在进入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

时，会与作品中的人物、事件、情景相融通，有可能与

之产生共鸣，进一步还会对其进行分析与评论。透

过与作品人物、事件的交流与评论，读者实际上也透

过隐含作者，实现了与作者之间的交流。自然，这都

是文本范围之外的交流。除此而外，还需要注意在

一个更为宽泛的范围之内所存在的交流关系。在这

里，经由巴赫金、克里斯蒂娃在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

一个有着广 泛 影 响 的 互 文 性 或 文 本 间 性（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－
ｔｕａｌｉｔｙ）的概念，对我们理解这一交流很有帮助。互

文性这一概念最初涉及的是一部文本与另一部文本

之间的引述关系。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。从这

一概念的语言哲学意义上来说，任何话语已经是种

种引述的混杂物。就话语所涉及的范围而言，天底

下没什么新东西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部作品文本都

与别的文本相互交织，没有任何真正独立、完全外在

于其他文本的作品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除了明显的

引用、借用之外，构成文本的任何一种语言符号皆与

这一特定文本之外的其他符号形成差异，从而显示

出其自身的特性。从这样一个大的范围来说，作者

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也是存在的。因为作者与读者并

不是相对立的，其身份并不是不可变换的。此时的

读者可以是彼时的作者，在整个话语的范围之内，读
者与作者间的相互交流明显可见；而在一部特定的

文本中，这种交流也依然存在，因为这一特定的文本

本身就是“互文”的结果，这一交流在作者与读者之

间将继续进行下去。这种情况，自然也并不只在叙

事作品中出现，而是存在于所有文学以及文化产品

中。
查特曼与雅恩的模式中都存在着叙述者与受述

者之间的交流，需要指出的是，查特曼认为叙述者与

受述者在叙事文本中是可有可无的：“正如可以有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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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以 没 有 叙 述 者 一 样，也 可 以 有 或 没 有 受 述

者。”［１］１５０他因此将 叙 述 者 与 受 述 者 置 于 括 号 之 内。
查特曼的这一看法难以让人认同，叙述者作为叙事

文本的讲述者，作 为 作 者 的 代 言 人（ａｇｅｎｔ），显 然 是

不可或缺的。因而，查特曼叙述流程图中叙述者与

受述者外的括号应该去除，使二者成为不可或缺的

成分。因为，在任何一部叙事作品中，至少有一个叙

述者，由之讲述故事。而接受叙述者的故事讲述，或
者说接受其传达种种信息、并有可能对之作出反应

的，必然有一个文本范围之内的信息接受者，即受述

者。这一受述者不能与真实读者相混同，因为真实

读者外在于叙事文本的范围。
在叙事作品文本层次的交流中，人物之间的交

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层面。这就是借由叙述者的讲

述，或者说，以叙述者作为媒介，表现在叙事文本中

的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交流。这种交流有两种不同的

情况：一种是叙述者外在于故事，纯然以故事讲述人

的身份，将其所讲述的故事呈现出来；另一种则是叙

述者同时具 有 故 事 讲 述 者 与 故 事 参 与 者 的 双 重 身

份，既是叙述者，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人物（当然，其参

与故事的程度会有所不同）。在第一种情况下，人物

呈现在 叙 事 文 本 中、即 作 为 巴 特 所 谓“纸 上 的 生

命”［７］２９而出现。人物活动在叙事文本这一舞台上，
演出其有声有色的人生剧。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

征就在于交流，作为体现人类社会生命符号的人物

之间存在于 文 本 范 围 之 内 的 交 流 就 是 不 言 而 喻 的

了。人物与人物之间会出现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关

系，其相互之间的交流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，
从而形成叙事文本纷纭复杂、多姿多彩的局面。第

二种情况出现在叙述者同时具有故事讲述者与故事

参与者身份的状况下。也就是说，叙述者与某一个

人物重合，或者当一部作品中具有几个不同的叙述

者时，分别与其中的一个或多个不同的叙述者相重

合，以故事中人物的身份来讲述故事。作为作品中

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，人物叙述者与作品中其他人

物的交流，与上述第一种情况下人物之间的相互交

流并无不同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人物叙述者必须

以符合其特定人物的身份而出现，并在这样的基础

上，实现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。
在这一交流过程中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人物与

作者的交流，这一交流是透过隐含作者而体现出来

的。隐含作者应该是文本意义研究的结果，而不是

那一意义的来源。只有基于文本描述，对文本进行

解释之后，隐含作者才可能被推断并加以讨论［３］１９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在将隐含作者作为“作者的第二

自我”，作者的“隐含的替身”的情况下，我们来讨论

基于文本层次的人物与作者的交流才是可能的。在

对叙事作品的分析中，我们可以透过隐含作者，看出

在隐含作者之后的作者与人物的交流。在中外文学

史上，作者透过作品中人物进行思想交流的情况不

乏先例。可 见，这 种 交 流 不 仅 仅 局 限 于 人 物 之 间。
它与叙述者，尤其是作为人物的叙述者构成了一种

有机的关系。透过隐含作者，它又实现了与作者的

多重交流。而在越出叙事文本的层次上，它也实现

了与读者的交流。
从费伦的质疑入手，通过对查特曼与雅恩叙事

文本叙述交流模式的分析，可以看出，只有将叙事文

本的整个交流过程看作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，而

非一个单向传导的流程，一个动态的、多向交叉沟通

影响的过程，才能更好地描绘与说明叙事文本中不

同层次之间内在的关系，在交流过程中各个参与者

所起的作用，以及这些参与者之间所存在的动态关

系，也才能更有益于对叙事文本的分析与对作品的

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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